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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流通协会船用燃料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流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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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燃料质量流量计加注交接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加注船使用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进行船用燃料加注的要求，包括船用燃料质量流量

计加注交接系统的概述、设计与功能要求、安装与维护以及加注交接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加注交接系统进行贸易交接的加注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346 船舶供受燃油规程 

GB/T 25347 船舶燃料与润滑油供应术语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G 1038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JJF 1708 标准表法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现场校准规范 

ISO 22192 使用质量流量计 (MFM)系统加注船用燃料（Bunkering of marine fuel using the 

Coriolis mass flow meter (MFM) system） 

ISO 13739 石油产品—船舶供受燃油程序（Petroleum products — Procedures for the transfer 

of bunkers to vessels） 

OIML R117-1 水以外液体的动态测量系统（Dynamic measuring systems for liquids other than 

water）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mass flow meter） 

通过流动流体和管道振荡的相互作用测量质量流量的仪表，简称质量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加注交接系统（mass flow meter system） 

使用质量流量计进行加注交接操作的软硬件系统，简称 MFM 系统。 

 

船用燃料（bunker fuel） 

供船舶内燃机及其他船舶设备使用的各种燃料。 

 

最大质量流量（Qmax） 

MFM系统达到符合要求准确度的最大流量。 
注： 最大值通常由实际使用交接过程确定。 

 

最小质量流量（Qmin） 

MFM系统达到符合要求准确度的最小流量。 
注： 最小值通常由流量计量系统测量能力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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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加注量（minimum metering quantity，MMQ） 

满足 MFM 系统准确度要求的最小加注量。 

 

小流量切除（low flow cut-off） 

变送器的设置，如果流量低于预设值，将仪表流量输出设置为零流量。 
注： 当流量计未正确填充目标介质，可能导致大测量误差时，此设置会导致粗大误差。 

 

空气中的重量（conventional mass） 

在标准条件下燃料的标准质量，通常使用单位t。 
注： 也被称为空气中的质量。 

 

空气浮力修正系数（air buoyancy correction factor） 

燃料在真空中质量换算到空气中重量的换算系数（也称质量换算系数）。 

 

交接数量（quantity delivered） 

加注作业从开始到结束，由加注船交接至受注船的累计燃料数量。 
注： 交接数量为燃料在空气中的重量。 

 

不可复位累加器（non-resettable totalizer） 

交接过程中记录MFM系统的总累积流量的装置，其示值不能重置为零或设定为其他值。 

 

可重置累加器（resettable totalizer） 

交接过程中记录MFM系统的总累积流量的装置，其示值可以重置为零。 

 

计数器读数（meter reading） 

从不可复位累加器获得的值。 

 

零点稳定性（zero stability） 

在零点校准程序完成后，仪表输出质量流量与存储零点偏差幅度差的绝对值。 
注： 零点稳定性的规定值要求在流体无气泡和沉积物条件下测试。 

 

零点偏移量（zero offset） 

零流量条件下流量计的测量输出 
注1：周围管路和工艺条件对振荡管施加应力可能导致零点偏移量。 

注2：零点偏移量可以通过零调整程序来减少。 

 

零点存储值（stored zero value） 

经过零点校准程序后记录的零点值。 
注： 在每次确定零点偏移量期间记录存储的零点。根据制造商的不同，存储的零点可以是瞬时流量单位。 

 

零点验证程序（zero verification procedure） 

验证零点偏移量是否不超过零点偏移量极限的过程。 

 

交接点（custody transfer point） 

燃料加注船与受注船法兰连接的位置。 

 

加注签收单（BDN）（bunker delivery note） 

加注方的专有文件，提供了由加注船向受注船交接的质量和数量信息。 



T/XXX XXXX—XXXX 

3 

 

认可机构（conformity body） 

从事合格、检测、计量、认证等评定活动的第三方认可机构。 

 

一般更新（update） 

安装新的系统组件、硬件或软件，对计量结果无显著影响的一般升级操作，安装后不需要认证测试。 

 

重大改造（upgrade） 

安装新的系统组件、硬件或软件，可能对测量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升级或改造，安装后需要重新认

证测试。 

4 概述 

原理 

MFM系统指在船用燃料加注交接操作过程中，使用质量流量计进行加注交接操作的软硬件系统。 

组成 

如图1所示虚线框内为MFM系统，由质量流量计、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不间断电源（UPS）、

人机接口（HMI）、打票机、阀门、管路、监控系统构成。 

 
1、质量流量计；2、压力变送器；3、温度变送器；4、不间断电源（UPS）；5、人机接口（HMI）； 

6、打票机；7、阀门；8、管路；9、监控系统。 

图1 MFM 系统示意图 

5 设计与功能要求 

基本要求 

5.1.1 MFM 系统应具有仪表供应商提供的以下标记信息，包括：制造商的标识标志、商标或名称，仪表

型号，生产日期，仪表序列号，流量计和流量计算机控制柜应提供永久固定的设备信息铭牌。 

5.1.2 加注船应具有认可机构出具的 MFM 系统认证证书。 

质量流量计要求 

5.2.1 选型要求 

5.2.1.1 质量流量计的准确度等级应为 0.1 级及以上。 

5.2.1.2 质量流量计的输出信号应含有脉冲信号。 

5.2.1.3 质量流量计的连接方式应为法兰盘连接。 

5.2.1.4 质量流量计应具有型式批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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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质量流量计应取得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防爆证书。 

5.2.1.6 加注船公司应向仪表供应商提供必要的信息，典型参数信息表见附录 A。 

5.2.1.7 质量流量计应能够显示燃料中含气量。 

5.2.1.8 用于船用高粘油交接的质量流量计型号，应通过校准报告或同等证明文件，证明其高粘油测

量能力，且证书中应指明工作流量范围内高粘油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不超过 0.2%（k=2）。 

5.2.2 安装前溯源 

5.2.2.1 质量流量计在安装前应取得国家法定计量机构出具的检定或校准证书。 

5.2.2.2 质量流量计的检定应依据 JJG 1038。 

5.2.2.3 质量流量计的校准应在质量流量计工作流量范围内，均匀选取 5个流量测试点，且应包括 Qmin

和 Qmax，每个点应至少重复 3次，报告中应至少包含示值误差、重复性、配置参数（仪表系数等），且

各流量点的示值误差应不超过±0.1%，各流量点的扩展不确定度应小于等于 0.1%（k=2）。除 GB/T 27025

中的规定外，质量流量计的校准证书应包括流量计的配置和参数、序列号、存储的零点、校准系数等。 

5.2.2.4 用于双向加注质量流量计的首次溯源证书应对正向和反向方向上分别检定或校准。 

配套计量仪表要求 

在首次使用前，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和流量计算机应进行检定或校准，并获得相应的溯源证书。 

MFM 系统技术要求 

5.4.1.1 加注燃料的流量范围 

稳定工作状态下，加注燃料的质量流量不小于Qmin且不大于Qmax。加注船上应具有说明文档，指明MFM

系统的Qmin，Qmax和MMQ。 

5.4.1.2 最小加注量 

5.4.1.2.1 交接的累积量不得小于 MMQ。 

5.4.1.2.2 MMQ 应由厂家根据流量计口径、加注船管道设计等工艺数据进行评估，并标注在 MFM 系统

铭牌上。 

5.4.1.2.3 初始管道排空阶段的含气超标的燃料数量不应超过整个批次加注数量的 1%或 5 吨，或含气

超标状态时间小于总加注时间的 2%。 

5.4.1.3 小流量切除 

质量流量计小流量切除的值应不超过Qmin的12 %。 

5.4.1.4 仪表零点 

5.4.1.4.1 最大允许零点偏移量不超过 Qmin的 0.2%。 

5.4.1.4.2 调试应在认可机构的监督下执行，包括但不限于零点校准和零点验证程序。 

5.4.1.4.3 零点校准程序应在介质静止条件下执行。 

5.4.1.4.4 根据零点验证程序（见附录 B）定期检查零点稳定性。 

5.4.1.4.5 零点校准和验证程序应使用单相介质。 

5.4.1.4.6 加注船上应留有历次零点验证报告。 

辅助设备 

5.5.1 用于加注高粘度燃料的质量流量计应具有保温措施。 

5.5.2 不间断电源应保证对 MFM 系统持续供电时间大于 30min。 

管路设计要求 

5.6.1 加注交接系统的管路布置图应提交认可机构批准，用于交接的燃料应经过流量计，加注船上应

具有加注系统管路示意图。 

5.6.2 管路设计应保证仪表和系统组件安装在合适位置，具体考虑以下因素： 

a) 加注管线位置及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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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注管线位置及走向； 

c) 货油泵的位置； 

d) 输油臂的位置； 

e) 管路布置（增加新管路或现有管路改造）； 

f) 盲板的位置； 

g) 新阀门/现有阀门的位置/调整； 

h) 仪表位置应尽可能靠近交接点； 

i) 加注交接系统其他部件的安装位置； 

j) 尽量减少系统内管路的死区； 

k) 预留现场校准的输送管口； 

l) 其他相关因素。 

贸易交接保障系统要求  

5.7.1 铅封要求 

5.7.1.1 铅封位置 

5.7.1.1.1 MFM 系统的相关硬件应进行铅封，包括控制柜、接线盒，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液位

计、流量计、流量计算机等。 

5.7.1.1.2 流量计出口到输油臂（或输油软管）之间的旁通管路相关的盲板、法兰、阀门都应铅封。 

5.7.1.2 铅封图及铅封计划 

5.7.1.2.1 铅封图应标记所有铅封位置。 

5.7.1.2.2 铅封图应明确标记出不需要铅封的法兰。 

5.7.1.2.3 加注交接系统的铅封计划应提交认可机构批准。 

5.7.1.2.4 加注船上应留存 MFM系统示意及铅封图。 

5.7.1.2.5 加注船上应具有最新的 MFM 系统铅封检查报告,见附录 C。 

5.7.1.2.6 所有管路开口、压力吹扫接口以及仪表后的所有其他旁支管线和接口均应在铅封图中标识。 

5.7.2 监控系统要求 

5.7.2.1 加注船的监控系统应连接到认可机构的船供油作业监控平台。 

5.7.2.2 在加注作业期间，加注船应将视频监控画面上传至船供油作业监控平台。 

5.7.2.3 加注船的监控系统应保证良好运行状态。 

5.7.2.4 监控平台应具有实时监控和加注过程回放功能。 

5.7.2.5 摄像头应能够覆盖甲板前后、控制室或操作台、流量计系统控制柜显示板。 

5.7.2.6 摄像头像素应 400 万以上，摄像头位置、角度、变焦等不能更改，并应对其进行必要清洁。 

5.7.2.7 应设有专用存储硬盘，存储设备满足至少 1个月的视频存储容量。 

MFM 系统软件要求 

5.8.1 MFM 系统软件都应受到保护，未经认可机构授权不得对软件和参数设置进行任何更改。除铅封

保护外，该 MFM 系统软件应设置相应的硬件保护和软件保护，所有数据从外部系统仅为只读。 

5.8.2 测量系统完整性相关的全部软件配置，在更改前应由认可机构授权并记录。 

5.8.3 MFM 系统软件应具有含气补偿算法。 

5.8.4 MFM 系统应对断电、打开柜门、程序变更等重要信息进行记录，变更信息应显示在报警信息中。 

5.8.5 MFM 系统不同加注批次的存储数据应包括能够影响加注交接测量的主要参数（如开始时间、结

束时间、压力、温度、密度、含气指数、加注前累计值、加注后累计值、关键报警信息、操作记录等）。 

MFM 系统数据要求 

5.9.1 MFM 系统应具有数据记录功能，可记录从 MFM 系统获得的所有数据，包括操作历史数据、批次

和关键报警。 

5.9.2 数据记录器应具有防篡改功能，所有数据接口都应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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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MFM 系统记录的所有数据应至少保存一年，且支持数据下载。 

日志记录 

5.10.1 加注过程日志 

5.10.1.1 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应在加注过程日志中记录与整个加注作业相关的事件及时间。 

5.10.1.2 异常事件应在事实陈述书中陈述，并将其副本提交给认可机构。 

5.10.2 硬件触发日志 

5.10.2.1 所有对 MFM 系统仪表的操作都应记录，采用视频和纸质记录的方式。 

5.10.2.2 纸质记录不少于 3年，视频记录不少于 1个月。 

关键故障报警 

5.11.1 当发生电源故障、设备通信故障，以及其他导致无法保证正常测量的仪表和流量计算机故障时，

应启动关键故障报警。 

5.11.2 加注船代表应检查 MFM 系统上的关键故障报警，如果发生关键故障报警，应立即通知认可机

构，并停止进一步的操作。 

6 安装与维护 

安装与调试 

6.1.1 MFM 系统的安装 

6.1.1.1 在 MFM 系统安装前，加注船应将管路改造和仪表安装图纸（包括旁管、管路和铅封点）提交

给认可机构进行批准。 

6.1.1.2 MFM 系统的质量流量计两侧管路应具有必要支撑。 

6.1.1.3 电缆应安装在走线管中。 

6.1.2 MFM 系统的调试 

6.1.2.1 MFM 系统供应商应提供一份详尽的说明书，并将 MFM 系统调试至正常状态。 

6.1.2.2 如对 MFM 系统仪表进行软件或硬件的一般更新或重大改造，则应进行仪表重新校准。在拆除

铅封前，应记录仪表的原有配置。 

6.1.2.3 按照认可机构的要求，保存并提交仪表配置的副本。仪表配置的修改应得到认可机构的批准。 

6.1.2.4 调试的目的是确保 MFM 系统能够在使用范围内正常工作，调试的内容一般包括 MFM 的零点校

准和零点验证。 

6.1.3 MFM 系统铅封的安装 

6.1.3.1 在 MFM 系统的安装阶段，加注船应负责识别铅封点。 

6.1.3.2 质量流量计及其辅助装置、管路、盲板和法兰都应由认可机构进行标记和铅封。铅封示例见

附录 E。 

系统维护 

6.2.1 铅封维护 

6.2.1.1 若发生 MFM 系统的铅封件破损，或根据实际操作需要破坏铅封，则应立即停止使用该系统，

并及时向认可机构报告。 

6.2.1.2 若流量计、控制柜或流量计算机的铅封出现损坏，在重新铅封前，应确认内部设置是否存在

更改、零点记录是否吻合，若判断无影响，应进行零点校准；若判断有影响，则需对流量计执行现场校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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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在对流量计、控制柜、流量计算机进行铅封维护时，应下载并记录 MFM 系统的当前配置。无

论是重新安装还是更新设备，其前后的参数均应详细记录并归档。同时，应向认可机构提交参数检查单

及校准报告，且每项参数设置的变动都应提供明确的依据。 

6.2.1.4 由认可机构重新铅封后，方可继续使用 MFM 系统。 

6.2.2 零点验证 

6.2.2.1 质量流量计的零点验证时，应首先向质量流量计内填充不含气体的燃料，确保其处于静止状

态，记录一段时间零流量条件下质量流量计的示值，并重复以上操作 2~3 次。具体的验证流程可参照附

录 B。 

6.2.2.2 第一年每季度进行一次零点验证，此后每六个月进行一次。 

6.2.2.3 最新的零点验证报告的副本应保存在加注船上。 

6.2.3 软件升级/软件更新 

如果MFM系统需要升级/更新软件，应验证是否影响燃料质量流量的测量结果。若判断有影响，应对

质量流量计进行现场校准。 

现场校准 

6.3.1 校准方法和要求 

6.3.1.1 MFM 系统应定期进行现场校准，现场校准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超过 0.3%（k=2）时应对 MFM 系

统进行维护，直至满足该指标。 

6.3.1.2 质量流量计复校的稳定性不超过±0.2%，即质量流量计复校时，任意测点的误差与上一次在

校准时的变化量不超过±0.2%。当复校的稳定性超过±0.2%时，复校周期应变更为半年；当超过±0.4%时，

应对质量流量计进行检修或更换。 

6.3.1.3 现场校准的周期建议为 1年。 

6.3.1.4 现场校准应参考 JJF 1708 开展。 

6.3.1.5 现场校准所使用的标准装置（标准表法计量撬）应具有相应的溯源证书，校准应使用加注的

燃料。 

6.3.2 不确定度报告 

MFM系统整体性能的扩展测量不确定度应不超过0.5%（k=2），不确定度的评价结果应包括附录F中

概述的所有不确定度分量，并根据JJF 1059.1进行评估和评定，并应考虑到以下来源： 

a) 仪表的实验室检定或校准结果； 

b) 加注燃料性质，例如，粘度和密度； 

c) 加注燃料状态，例如，被测介质含气和介质流体稳定性 

d) 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管路系统布置和仪表安装； 

e) 其他可能影响质量流量测量的因素。 

7 加注交接程序 

安全要求 

7.1.1 燃料加注过程所有相关人员应遵循但不限于附录 G 的相关要求，同时也应遵守国际和国内公认

的安全标准。 

7.1.2 参与加注过程的加注船人员、受注船人员及第三方计量人员应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鞋、手套、

救生衣等个人防护装备，配备硫化氢和氧气检测设备，并在加注过程中全程监测。 

7.1.3 加注船和受注船的船长应对船舶、船员、货物和设备的安全负责，不允许发生忽视安全的行为。 

7.1.4 参与加注作业的所有人员不得饮酒，不得使用违禁药物及其他损害个人健康的物质。 

7.1.5 在整个加注过程中，禁止其他加注船靠近受注船，除非受注船同时安排多个加注作业。 

计量员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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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员应经过专业MFM系统操作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明。 

文件要求 

7.3.1 一般要求 

7.3.1.1 建议买方与燃料供应商在合同中约定加注交接的详细内容。如果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交接的详

细内容，当发生计量争议时，可能会影响后续的申诉。 

7.3.1.2 在完成文件所列的必要程序前，加注方代表、受注方代表或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不得

提前签署任何文件。在程序执行时，所有数据应以书面形式准确记录。 

7.3.1.3 参与加注交接的所有相关方应完成、维护和保存加注作业过程中所有步骤的完整记录，这些

文件的条款应与本文件保持一致。 

7.3.1.4 完整的加注操作应包括下列文件： 

a) 加注申请确认表（见附录 H)； 

b) MFM 系统铅封检查表（见附录 C); 

c) 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见附录 I）； 

d) 燃料测量票据（见附录 J），应在交接结束时打印并存档备查； 

e) 加注签收单。 

7.3.1.5 燃料供应商应将加注作业相关的所有文件放在加注船，以便在加注交接时提供给受注船，文

件中应带有燃料供应商的名称。燃料供应商可以具有自己的文件格式，但文件具体内容不得包含与本文

件不一致的条款。 

7.3.2 交接前文件 

7.3.2.1 在交接前阶段，应填写并签署下列文件： 

a) 加注申请确认表； 

b) 交接前安全检查确认表(见附录 K); 

c) MFM 系统铅封检查表； 

d) 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 

7.3.2.2 上述文件的一份正本和至少两份副本应由加注方代表、受注方代表或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

请）填写并签署。正本由加注船留存，副本由受注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留存。 

7.3.3 交接后文件 

7.3.3.1 在交接完成后，应填写并签署下列文件： 

a) MFM 系统铅封检查表； 

b) 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 

c) 燃料测量票据； 

d) 加注签收单（BDN）。 

7.3.4 第三方计量人员使用的其他文件 

7.3.4.1 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的职责是确保加注操作符合文件的要求。 

7.3.4.2 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应使用以下文件进行燃料测量，由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准

备的测量时间日志和交接过程陈述应注明经国家认可机构认可的燃料检验公司的名称及其认可标志。 

a) MFM 系统铅封检查确认表（见附录 C); 

b) 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见附录 E）； 

c) 测量时间日志（见附录 L); 

d) 交接过程陈述（如适用）（见附录 M)。 

7.3.4.3 第三方计量人员也可以采用自己的测量时间日志和交接过程陈述文件格式，但应覆盖本文件

相关附录中规定内容。 

7.3.4.4 第三方计量人员应记录整个加注过程所有相关事件的时间，并将时间清楚地记录在测量时间

日志中。不正常的事件应记录在交接过程陈述中，副本应提交给认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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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供油船的其他文件 

7.3.5.1 仪表累加器日志 

7.3.5.1.1 加注船应保存和维护仪表累加日志，仪表累加日志的格式示例见附录 E。 

7.3.5.1.2 仪表累加器日志应包含下列条目信息： 

a) 加注或受注的日期和时间； 

b) 产品牌号，累加器读数，加注船船舱号和产品来源地； 

c) 产品牌号，累加器读数，加注船船舱号和交接目的地； 

d) 描述加注或受注过程证据的文件； 

e) 录入仪表累加器日志人员姓名和签字。 

7.3.5.1.3 加注方代表应在仪表累加器变化后，立即在仪表累加器日志中记录并签字。 

7.3.5.1.4 仪表累加器日志应记录供油交接过程中的仪表累加器日志所有变化，随时接受认可机构、

受油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的检查。 

7.3.5.1.5 仪表累加器日志应保存在加注船上，最少保存 3个月，随时接受认可机构的检查。 

7.3.5.2 加注船应保存下列最新文件并备查： 

a) 质量流量计校准证书； 

b) MFM 系统设计图和铅封点； 

c) 质量流量计铅封检查报告； 

d) 质量流量计零点校准报告； 

e) 货油系统管路图； 

f) 标明 MFM 系统 MMQ、Qmin和 Qmax的文件； 

g) 认可机构的 MFM 系统认可证书； 

h) 加注方代表接受 MFM系统培训的文件证明。 

加注作业计划 

在燃料供应商与燃料买方协商加注作业计划时，应充分考虑MFM系统的MMQ、Qmin和Qmax，除扫线和扫

舱阶段外，质量流量应保持在Qmin和Qmax之间。 

交接程序 

7.5.1 交接前程序 

7.5.1.1 在交接前，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应召开交接前会议，会议

中相关方应充分沟通交接前安全检查确认表、加注申请确认表中的相关条款，指定相关参与人员，确定

加注现场沟通联系方式。 

7.5.1.2 交接前安全检查确认表、加注申请确认表、MFM 系统铅封检查确认表、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

表应由加注方代表提供给受油方代表以及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 

7.5.1.3 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有）应按照加注申请确认表、交接前安全检

查确认表、MFM 系统铅封检查确认表以及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的内容依次进行检查、填写、签字并盖

章确认，文件应填写并签署一份正本和至少两份，副本应交给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有）。

文件上的所有删除或修改应由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签字。 

7.5.1.4 依据加注申请确认表进行确认时，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应

确认供应燃料的品种、顺序、数量、泵速、泵压等内容，为避免产品污染，应优先供应指标要求更为严

格的燃料，供应泵速不得低于 MFM 系统的最小加注流量。 

7.5.1.5 依据 MFM 系统铅封检查确认表检查时，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

应共同检查 MFM 系统设计图和铅封点，铅封点应完好，铅封编号应与船上保存的最近一次铅封检查报告

中记录的铅封编号一致。 

7.5.1.6 加注船代表应邀请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共同确认质量流量计初始读数，

如受注方代表拒绝共同确认质量流量计初始读数，应认可加注船代表确认的质量流量计初始读数。在共

同确认质量流量计初始读数前，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应见证可复位累

加器读数已复位为零，然后共同读取不可复位累加器的初始读数，并记录在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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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7 加注船代表应检查不间断电源是否与 MFM 系统正常链接，确保加注期间船舶能够为 MFM 系统

持续供电。 

7.5.1.8 加注前，加注船代表应检查 MFM 系统是否有关键报警，如有关键报警，加注船代表应在交接

前消除关键报警。如无法消除关键报警，不得使用质量流量计进行交接。双方协商按照选择其他计量交

接方式进行交接。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应检查 MFM系统完整性以及是否存在关键报警。 

7.5.2 交接开始程序 

7.5.2.1 经过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三方共同确认后，方可开泵。 

7.5.2.2 开泵后应尽快提高泵速让燃料充满质量流量计。 

7.5.2.3 燃料含气会影响质量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应采取措施尽量降低和控制燃料含气。供油过程

中应尽量避免扫舱操作，当不得不进行扫舱操作时，扫舱只能在供油结束前进行一次，应采用调整吃水

差的方式降低扫舱时间。 

7.5.2.4 加注过程中，加注方和受注方应一直保持通讯畅通。 

7.5.2.5 加注方代表应按照双方约定的泵速加注燃料，除非得到受注方代表的许可，否则不得超过约

定泵速。 

7.5.2.6 当受注船发出停泵指令时，供油船应立刻停泵。 

7.5.2.7 加注过程中暂停以及暂停原因都应记录在加注船仪表累加器日志中。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

请）应在交接过程陈述中记录暂停的原因。 

7.5.2.8 加注过程中，除非需要同时加注多种不同的燃料，否则其他加注船不得靠泊受注船。 

7.5.2.9 加注过程中，MFM系统出现故障并显示关键报警，导致加注交接无法进行时，应立即停泵，记

录仪表累加器读数，签收加注签收单。 

7.5.2.10 采用 ISO 13739 中规定的其他交接方式确定剩余燃料的数量，单独再填写一个加注签收单。 

7.5.3 交接结束程序 

7.5.3.1 停泵后，加注船代表与受注船代表共同协商是否进行扫线操作，由供受双方协商是否通过空

气扫线操作，如通过空气吹扫则应在质量流量计之后。 

7.5.3.2 扫线操作结束后，燃料不再回流，质量流量计停止计数后，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以及第

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应同意加注交接结束。 

7.5.3.3 加注作业结束后，不得再次开泵加注燃料。 

7.5.3.4 加注船代表应邀请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共同见证加注结束程序。 

7.5.3.5 加注交接结束的时间应记录在仪表累加器日志中。 

7.5.3.6 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有）应按照 MFM 系统铅封检查确认表、质量

流量计读数记录表、加注签收单的内容依次进行检查、填写、签字并盖章确认，文件应填写并签署一份

正本和至少两份，副本应交给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有）。文件内容都应填写，不适用内容

填写 N.A。文件上的所有删除或修改应由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签字。 

7.5.3.7 依据 MFM 系统铅封检查确认表检查时，加注船代表、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

应共同检查铅封点是否完好，铅封编号应与船上保存的最近一次铅封检查报告中记录的铅封编号一致。 

7.5.3.8 加注船代表应邀请受注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如聘请）共同确认质量流量计最终读数，

如受注方代表拒绝共同确认质量流量计最终读数，应认可加注船代表确认的质量流量计最终读数。质量

流量计最终读数应记录在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中。 

7.5.3.9 打印燃料测量票据，燃料测量票据（参加附录 J）应至少包含下列信息： 

a) 加注船名称和 IMO 编号； 

b) 流量计的唯一识别号； 

c) 加注开始的日期和时间； 

d) 加注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e) 打印时间； 

f) 空气中的质量。 

7.5.3.10 交接燃料数量应根据质量流量计加注交接系统仪表累加器读数确定。 

7.5.3.11 加注方代表应向受注方代表提供加注签收单，加注签收单应至少包括下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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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注船名称； 

b) 受注船 IMO 编号； 

c) 加注开始和加注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d) 燃料供应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e) 加注燃料规格（牌号名称）； 

f) 加注数量，单位为吨（t）（空气中的数量）； 

g) 15°C或 20 ℃密度； 

h) 40°C或 50°C粘度； 

i) 加注燃料的硫含量； 

j) 由加注船代表签署并认可的声明；燃料符合 MARPOL 附则 VI 14.1 或 14.3 和 18.3 的规定。 

k) 供应商燃料样品铅封号和任何相关方铅封号记录； 

l) 交接港口； 

m) 加注船名称； 

n) 下一个停靠港口； 

o) 受注船船长/受注船代表的签字和盖章； 

p) 加注船代表签字和盖章； 

q) 备注。 

7.5.3.12 对于使用 MFM 系统的交接，加注签收单中密度指标转抄自燃料质量化验报告，该密度指标仅

用于参考燃料规格，不应使用燃料质量化验报告中的密度指标用于数量争议索赔。 

7.5.3.13 加注过程中如质量流量计出现故障，采用 ISO 13739 中规定的其他交接方式确定剩余燃料

数量,最终交接数量应为全部加注签收单的数量之和。 

7.5.4 数量争议 

7.5.4.1 燃料供应商和买方对 MFM 系统交接数量有争议时，可以认为存在数量争议情形，通过检查交

接过程是否按照本文件规定进行操作，双方共同解决数量争议。如果数量争议仍未解决，争议方应填写

抗议书（参加附录 N），另一方应在抗议书上签名。 

7.5.4.2 有关程序和文件的细节，请参见附录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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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质量流量计选型信息表示例 

 

加注方信息 
 

国家  

客户名称  

加注船  

加注船名称  

IMO No.  

加注船载重  

加注船  新增                 现有 

加注过程/应用信息 
 

对加注船:  注 入                 加注       

 
液体种类：HFO  IFO180 

 IFO500 

 低硫 

 IFO380 

 IFO700 

 其   他                                   

最小值 正常值 最大值 

流量范围-注入 (MT/h)    

流量范围-加注 (MT/h)    

 
液体种类：MGO        其他                                     

 最小值 正常值 最大值 

注入流量 (MT/h)    

加注流量 (MT/h)    

 
 最小值 最大值 

加注质量 (mt)   

 
 最小值 正常值 最大值 

密度范围: (kg/m
3

) 

@15 °C  ISO 3675 ISO 12185 
   

粘度范围: (cSt) 

@15 °C  ISO 3104 
   

工作压力 (MPa)/(bar)    

工作温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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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注船机械/电气信息 
 (m

3
/h)/(MT/h) 

货油泵能力(HFO)   

货油泵能力 (MGO)  

扫舱泵能力  

 
 (inch)/(mm) 

管路尺寸(HFO)  

管路尺寸(MGO)  

 
法兰连接类型  

危险区认证（1区/2区）  

 
 （VAC）/（VDC） (Hz) 

电力要求   

 
 是 否 

是否提供加注管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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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零点验证程序 

 

B.1 

零点验证的目的是确保零点漂移不超过最小流量（Qmin）的0.2%。 

B.2 

零点漂移的变化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1) 由于温度、压力、密度、环境和海洋条件的变化导致管路应力变化； 

2) 仪表安装不当； 

3) 传感器中电子元器件漂移； 

4) 管路的侵蚀/腐蚀可能会影响管路的刚性和厚度。 

B.3 

下列条件为（包含但不限限于此）零点验证的条件： 

1) 确保燃料流动稳定（即流量仪表的读数稳定）； 

2) 关闭下游阀门，用不含气的燃料在正压条件下填满质量流量计； 

3) 当流体停止运动后，记录一段时间的零流量条件下的质量流量计示值。 

B.4 

零点验证应满足上述条件，并依照仪表制造商提供的操作指南，应记录至少2~3次零流量的平均读

数。零点读数不得超过最小流量（Qmin）的0.2%。 

B.5 

当发现零点读数超过最小流量（Qmin）的0.2%，这可能是由于流量传感器管的填充条件不满足验证

实验要求。此时，应再次进行零点验证实验，以重新验证所观察到的零读数。 

B.6 

如果在几次尝试后仍然不满足上述要求，则应立即通知认证机构，且该流量计不得继续用于加注交

接。 

B.7 

零点验证是表征仪表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不合格的零点验证结果会影响加注交接过程测量的准

确性。零点读数的漂移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1) 管路中的侵蚀/腐蚀影响了管路的刚性和厚度； 

2) 长时间使用造成的环境条件变化。 

B.8 

如质量流量计的零点读数超过最小流量（Qmin）的0.2%，应进行零点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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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MFM 系统铅封检查表示例 

 
加注船名： 受注船名： 

日期： 位置： 

铅封检查报告编号：  

以下表格中所有项目都应该由加注方代表、受注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如委托)共同填写。 

序号 项目描述 铅封号 

加注前 

铅封完整 

加注后 

铅封完整 
备

注 
是 否 是 否 

1 

质量流量 

计系统 

质量流量计       

2 接线箱(左)       

3 接线箱(右)       

4 压力变送器(P2)       

5 压力变送器(P1)       

6 温度变送器       

7 燃料计量计算机       

8 

管线系统 

管系法兰盲板(左)       

9 管系法兰盲板(右)       

10 管系尾端盲板(左)       

11 管系尾端盲板(右)       

声明： 

下列签名者已经共同对检查表中所有项目进行了检查。 

加注前 加注后 

加注方代表签字： 

加注船章： 

日期/时间： 

加注方代表签字： 

加注船章： 

日期/时间： 

受注方代表签字： 

受注船章： 

日期/时间： 

受注方代表签字： 

受注船章： 

日期/时间： 

第三方计量(如委托)签章： 

姓名： 

日期/时间： 

第三方计量(如委托)签章： 

姓名： 

日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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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MFM 系统的完整性要求 

 
阶段 要求内容 备注 

仪表的 

选择和 

安装 

流量计的选型 参见5.2.1节 

仪表及辅助设备的校准 参考5.3节 

关键参数的验证 参见6.1.2节 

零点校准  参见6.2.2节 

系统 

维护 

零点校准（复校） 参见6.2.2节 
第一年每季度进行一次零点验证，此

后每六个月进行一次。 

仪表后续验证和现场校准 参见6.3节 定期开展第三方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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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盲板和仪表的铅封示例 

 

 

 

图E.1 铅封螺丝和螺母示例 

 

图E.2 盲板的铅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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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3 压力表的铅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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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不确定度来源表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分项内容 

1 标准表法计量撬 标准计量撬的不确定度 

2 MFM系统基本性能 
a) MFM系统分辨力 

b) 质量流量计小流量切除 

3 现场校准结果 

a)  MFM系统校准结果的线性度 

b)  MFM系统校准结果的重复性 

c) MFM系统的长期稳定性 

4 现场及燃料介质影响因素 

a)质量流量计零点稳定性 

b) 不同燃料对MFM系统引入的附加影响 

c) 流量计双向使用引入的误差（如MFM系统双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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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规范性） 

安全、健康与环境 

 

G.1 加注作业前会议 

加注作业开始之前，应由加注船、受注船以及第三方计量人员（如有）的代表们召开加注作业前会

议。 

G.2 安全计划 

G2.1 消防 

加注船和受注船上的消防设备应随时准备使用。 

G2.2 安全演练 

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船员应定期组织演练，准备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加注船和受注船应根据船舶

的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并记录演练情况。 

G2.3 饮酒和管制药品 

加注船和受注船的船长应确保他们自己以及所有参与加注作业的人员都得到充分休息，并且确保

这些人员在所有情况下都不能使用管制药品和饮酒。 

G.3 遵守安全工作要求 

G3.1 吸烟和明火 

应严格执行对吸烟和使用明火的规定，船上应有位置适当且清晰的警告标志。 

G3.2 全通道 

G3.2.1根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规定提供适当数量的登船梯。 

G3.2.2通道应安全架设，并在夜间提供适当照明。 

G3.2.3人员只能使用指定的通道在加注船和受注船之间行动。 

G3.3 行走通道 

外侧甲板道加注船上的船员应在主甲板外侧行走，以避免被船上的落物如捆绑材料砸中，行走的通

道应有明显标识。 

G3.4 未经授权的船只 

在整个加注作业期间，未经相应值班官员许可，所有未经授权的船只不得靠近加注船和受注船。 

G3.5 通讯 

G3.5.1加注船和受注船之间应实时保持良好的通讯。 

G3.5.2为避免误解，在加注作业开始前应商定一个共同的通用语言。 

G3.5.3在双方之间也可以建立如图 G.1 所述的手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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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等待/保持 B) 启动 C) 降低泵送速率 

   
D) 增加泵送速率 E) 停止 F) 结束 

图G.1 加注通讯手势示例 

G3.5.4 在加注作业期间，加注船和受注船上的关键人员应随时具备可靠的、共用的通讯方式，包括备

用系统。建议在加注船和受注船上准备备用无线电和电池。 

G3.5.5 应当建立一种经双方同意的紧急信号，采用气笛和或如图 A.1 所示手势。如果加注船和受注船

之间的通讯出现中断，应当立即发出紧急信号，并立即暂停所有正在进行的作业。 

G3.5.6在恢复通信能力之前，不得重启加注作业。 

G3.6 紧急停止 

G3.6.1加注船和受注船的所有船员在紧急情况，或可疑情况下都有权紧急停止加注作业。 

G3.6.2紧急停止后，加注作业应保持在暂停状态，直到相关人员和部门同意恢复作业是安全的为止。 

G4 健康危害 

G4.1 气体监测器 

G4.1.1 硫化氢（H2S） 

G4.1.1.1H2S 是一种无色透明气体，在低浓度时有特有的腐烂鸡蛋气味；高浓度时，它有一种略带甜味

的气味；浓度过高时，可能无法检测到气味。 

G4.1.1.2进行加注作业的船舶应知晓，H2S 的浓度超过 10 ppm 可能会危害人员健康。 

G4.1.1.3如果在人员工作的附近区域检测到 H2S 浓度水平超过 10 ppm，加注船应立即通知码头代表。 

G4.1.1.4 所有携带轻柴油和重燃料的加注船应配备至少两台便携式 H2S 探测器，加注船人员在所有燃

料转运操作期间都应佩戴这些探测器。 

G4.1.2 氧气（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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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加注船应配备至少两台O2便携式探测器，且船上人员在进入所有封闭或狭小空间前应佩戴这些

探测器。 

G4.2 住宿区通道 

在加注作业期间，所有通往住宿区的门应保持关闭。加注船和受注船的船长应指定人员通道。在可

能的情况下，应只使用远离主甲板货物区的门。在人员通过后，门应立即关闭。住宿区的空调系统应切

换到循环模式。 

G4.3 安全数据表 

G4.3.1安全数据表（SDS）提供了供客户、加注船操作员、应急人员和其他人员决定如何适当处理和管

理石油产品的必要的信息。 

G4.3.2所有燃料油轮均应携带燃料的安全数据表（SDS）。 

G4.3.3 在装载燃料前，应向受注方代表提供一份安全数据表（SDS）副本。当第三方计量人员参与时，

应向其提供一份 SDS副本。 

G5 保护海洋环境 

G5.1 溢油处理 

加注船和受注船上应备有溢油处理设备。 

G5.2 排水孔 

在加注作业期间，船上的所有排水孔和排水口应妥善封堵，并应定期排放积水。 

G5.3 溢油 

在发生所有可能造成污染的溢油事件时，无论责任归谁，加注船和受注船的船长都应立即采取合理

必要的措施进行清理。 
注： 以上操作应遵循当地的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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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资料性） 

加注申请确认表示例 

 

受注船名：                             

受注船加注日期：                           

 

港口及泊位：                           

尊敬的先生： 

    受公司制定，谨向贵船供应下述品种燃料油： 

              吨符合□ISO 8217  □GB17411 的船用残渣燃料； 

              吨符合□ISO 8217  □GB17411 的船用残渣燃料； 

我船将首先供应        ，随后供应        。 

供油船额定泵速        m
3
/h。 

1）受注方代表要求泵速： 

    符合□ISO 8217  □GB17411 的船用残渣燃料泵速为        m
3
/h。 

    符合□ISO 8217  □GB17411 的船用残渣燃料        m
3
/h。 

2）双方协商泵速为        m
3
/h。 

3）双方协商最大泵压为        MPa。 

4）受注方代表是否需要监督采样过程？  □是   □否 

5）受注方代表是否需要监督加注船流量计读书？  □是   □否   □不适用   

6）受注方是否申请第三方计量？  □是   □否 

加注方代表（签字）： 

加注船（盖章）： 

日期： 

受注方代表（签字）： 

受注船（盖章）： 

日期： 

注 1 ：本表为加注前加注方代表和受油方代表共同签署的加注凭证，用于确认所供燃燃料种、数量和燃料的基本 参数及输油泵速和输

送顺序。 
注 2：本表所有相关与适用栏目均填写，空白栏填写“N/A”。 

注 3：本表一式二份，供受油双方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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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附 录 I  

（资料性） 

质量流量计读数记录表示例 

 

加注船名：                                              受注船名：                                              

序号：                                               

 

一、质量流量计读数 

燃料牌号  正向初始读数  /t  反向初始读数  /t  正向最终读数  /t  反向最终读数  /t  

     

二、加注方和受注方代表签字盖章  

加注前  加注后  

受注方代表签字：  受注方代表签字：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受注船章：  受注船章：  

加注方代表签字：  加注方代表签字：  

加注船章：  加注船章：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 

注 1：本表所有相关与适用栏目均填写，空白栏填写“N/A”。 

注 2：本表一式二份，加注方和受注方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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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附 录 J  

（资料性） 

燃料测量票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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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附 录 K  

（资料性） 

交接前安全确认表示例 

 

加注船名 

港口 
日 期 

受注船名 
 

受 注 船 I MO 编号 
 

受注船位置 

编号 检查项目 
加注方 受注方 

备注 
是 否 是 否 

1 已检查护舷系统      

2 船舶已安全系泊      

3 已准备好在自有动力航行      

4 已完成加注申请确认表      

5 输油管状况良好，所有法兰螺栓安装完好      

6 加注船与受注船间的连接已配置电气绝缘      

7 供受油双方是否安排加注过程中专人现场值班      

8 加注船舱盖全部关闭      

9 不使用的货油管汇已用盲板盲死并上齐所有螺栓      

10 供受注船舶所有的弦外排水孔已安全封闭      

11 按要求在相应位置设置安全警告标志      

12 所有加注操作人员都配备了适当的防护装备      

13 已明示“禁止烟火”      

14 消防设备已就位并随时可用      

15 输油管两端都就近设置了防溢油应急设备      

16 住所通往外部的门和舷窗全部关闭      

17 窗式空调都已切断连接      

18 为防止油气蒸汽进入，空调通风口关闭      

19 加注船与受注船间已建立有效的联系方式      

20 供受油双方认定紧急信号及紧急停车程序      

21 加注船与受注船间已建立起安全通道      

加注方代表签字： 受油方代表签字： 

加注船章： 受注船章： 

日期： 日期： 

注1:所有项目均填写并经加注方代表和受油方代表共同确认。 

注2:每个检查项目在对应的是或否栏打“ √”。 
注3:本表一式二份，供受油双方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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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附 录 L  

（资料性） 

测量时间日志示例 

 

测量时间日志  
受注船名称和IMO编号  

加注船名称    

交接地点    

供应商名称    

加注等级    

  

 小时数 日期 小时数 日期 小时数 日期 

第三方计量人员离开基地       

受注船锚泊/停靠       

第三方计量人员登船       

加注船停靠       

第三方计量人员登上加注船       

输油软管连接       

开始泵送       

输油完成泵送       

软管断开连接       

油轮抛锚       

第三方计量人员返回基地       

 

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注方代表签字  第三方计量人员签字  受注船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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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附 录 M  

（资料性） 

交接过程陈述示例 

 

事实陈述 
 

指定的第三方计量人员                                        （姓名）参加了船上的会议 
 

  （船舶名称）                     （位置）                 
（日期） 

 

目的                                                                                        
 

我们想报告以下几点： 
 
                                                                                             
                                                                                             
                                                                                             
                                                                                             
                                                                                             
                                                                                             
                                                                                             
                                                                                             
                                                                                             
                                                                                             
                                                                                             
                                                                                             
                                                                                             
                                                                                             
                                                                                             
      
 

                         
 加注方代表签字  第三方计量人员签字  受注船代表签字  

 
    *根 据 需 要 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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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附 录 N  

（资料性） 

抗议书示例 

 

抗议日期  

BDN 号  

受注船名称  

加注船名称  

 

可能涉及的人， 

加注作业抗议发生的港口                                                             

我代表我的委托人，我                             （职位/名称）特此提出以下抗议： 

                                                                                 

                                                                                 

                                                                                 

                                                                                 

                                                                                 

                                                                                 

 

 
                        

加注方代表签字  第三方计量人员签字  受注船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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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附 录 O  

（规范性） 

争议处理程序和相关文件 

O.1 概述 

MFM交接的数量争议： 

a) 怀疑违反系统完整性； 

b) 不符合要求和程序的规定； 

c) 在交接数量上的分歧。 

O.2 程序 

受注方代表和第三方计量人员（聘用时）应执行以下工作： 

a) 根据铅封检查表核查所有铅封点，确认铅封报告中列出的所有密封是否完好； 

b) 确认所有相关的管路都没有修改，与船上的管路图保持一致； 

c) 获取并检查加注船累加器日志相关页面的复印件； 

d) 检查并获取 7.3 节文档要求中的证书及文件副本； 

e) 检查并获取加注方（码头或船舶）提供的最后数量证书（CQ）或同等文件的副本； 

f) 如果上述所有步骤无法实施，理由应记录在受注船代表或加注船代表的抗议书中，并由第三方

计量人员（在聘用时）陈述事实。 

O.3 建议制作的文件清单 

双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 

a) MFM 系统铅封检查表； 

b) 仪表校准和零点验证报告； 

c) 仪表累加器日志； 

d) 加注过程参数曲线； 

e) 原始数据； 

f) 抗议书； 

g) B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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